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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五卅事件之所以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运用密不可分。此前,执政府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五卅事件的
爆发让形势有了转机。执政府在沪案初期交涉中有意识地利用民众运动,迫使外人让步,并挟民意对抗强势军人,以便保持其地位。交涉移京后,则
将重点转向单独对英策略的执行,以实力支持反英运动的展开。当列强在关税会议问题上做出让步后,执政府便开始对民众运动进行严厉的抑止。
五卅运动实际上成了执政府运用的一种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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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直奉战争结束后,在张作霖、冯玉祥支持下,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任临时执政,并随即召开善后会议,试图
解决时局之纠纷,为国民会议的举行做好准备。然而,善后会议刚结束,国民会议还未及开幕,五卅惨案便突然爆发,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外
交与政治事件,以及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以此为契机,1920年代的中国历史亦有了一个大转折。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五卅事件与五卅运动的研究,多将视线投射于学生、工人、商人及党派身上,强调这些力量对运动的发起及推动作用,对执
政府在五卅运动的角色及表现则比较忽略。[1]既有的看法也多认为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态度软弱,迫于民意而与列强进行交涉,但不能坚持,后来
则镇压群众运动。[2]此种观点失于片面,对执政府办理沪案交涉及其与五卅运动展开之关联过程没有清楚的阐析,并不能反映史实的全部。 
  不过,仍有一些学者关注到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如里格比(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Ｒｉｇｂｙ)曾探讨执政府与外交团的沪案交涉过程,
指出执政府希望通过运动所提供的机会加强其在国内与国际上的地位。[3]丁应求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五卅上海谈判及对日交涉等问题,对执
政府在交涉中的强硬风格颇有褒词。[4]施乐伯和于子桥合撰论文亦曾对执政府支持学生的行为有所论述。[5]李健民、杨永明等人的论文对五卅
时期执政府与民众运动关系稍有提及,杨指出段祺瑞“欲借外交而争取群众、借群众之力以为己助”之事实。[6]但由于史料的局限,[7]或论著主
旨的限定,上述学者对执政府在五卅一役中的表现仍无充分阐释,尤其对执政府与运动的成因、发展及收束方面的关联性,基本上未提及。执政府
主导的沪案交涉与群众运动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动因,论者更未注意到。林 (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ｄｒｏｎ)曾论及直奉战争与五卅运动的关联
性,认为上海及其他各地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发生是由战后秩序失控所导致,将五卅运动仅视为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果是不够的,但他并未注意到战后
上台的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8] 
  事实上,1925年5月底在上海发生的顾正红案及南京路枪杀案虽有其偶发性,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所以能扩展到全国,并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运
动,却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运用密不可分。从执政府的角度出发观察五卅运动,可能会加深对其的理解。[9]本文将主要依据1990年代以后
公布的档案史料,对执政府与五卅运动的关系作一较为全面的考察,并透过此研究来勾勒出五卅运动的另一面。 

二 事件爆发后执政府的内部应对与群众运动的形成  

  五卅事件发生前夕,执政府正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段祺瑞解决“金佛郎案”的办法引起外界的广泛抨击;教育总长章士钊因对北京学潮之强
硬处理被全国学界攻讦而自请辞职;宣传已久、饱经挫折的关税会议,其召开又似遥遥无期。5月28日,张作霖藉对金佛郎案的处理不满,通电带兵
入关,意在改造政府。舆论多认为,在“风雨飘摇”之中执政府似已无法继续其统治,其政权生命如何延长实属疑问。[10]然而,五卅事件的突然爆
发却让形势有了转机。 
  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发生公共租界巡捕枪击中国学生及民众之血案,当场打死4人,多人受伤。[11]特派江苏交涉员陈世光急电外交
部通报此突发事件。[12]同时,正在北京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亦将其接到的沪案发生电报报告执政府。执政府对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对内安抚
民众激动情绪,设法控制上海已形成的罢工局面;对外则以强硬态度表示抗议,并藉“民意”作后盾,以迫外人让步。 
  段祺瑞接获沪案消息后,即派许沅以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身份火速南下,又派虞洽卿以“淞沪市区会办”的名义返回上海调处。[13]为协助
虞处理沪案交涉与善后,段又命令从教育部精选职员数名随其乘专车南下。[14]6月2日,执政府国务会议紧急讨论沪案,阁员对租界当局以武力摧
残手段对付无辜学生,多表愤慨,认为有辱国体,要求政府应即时彻查,秉公交涉,“与全国人民一致合作,以平民气”。会议通过四项决议:1 当即
向驻京使团领袖意使表示严重抗议;2 应由执政府、外交部各派大员一名驰赴上海,实地调查并妥筹临时处置;3 调查大员人选定曾宗鉴、蔡廷
二人;4 急电该地军警长官镇抚商民,切戒越轨行动,免贻外人口实。[15]6日,段祺瑞发布执政令,宣告政府对于五卅事件之态度: 
    "此次上海租界事变,市民激于爱国,徒手奋呼,乃垒遭枪击,伤杀累累。本执政闻之深滋痛惜。除饬由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外,已遴派大员
驰赴上海慰问被害人民,并调查经过事实,期作交涉之根据,而明责任之所属。政府视民如伤,维护有责,必当坚持正义,以慰群情。尚冀我爱国国民
率循正轨,用济时艰。本执政有厚望焉。"[16] 
   五卅前夕,上海正处于战后的“三不管”状态,[17]华界公然贩卖鸦片,驻沪军队因此内讧开火,以致人心惶恐。[18]淞沪警察厅、沪海道尹
署、上海县知事署、江苏交涉公署等官方机构对民众之集会、游行及学生演讲等活动也没有采取干涉政策,执政府更未有此种命令。[19]正是在
这种情势下,上海的中共及国民党党团组织得以从容发动罢市、罢工、罢课运动。[20]6月1日,上海罢市实现,2日全市总罢工实现。当虞洽卿与许
沅抵沪时,罢市与罢工均已成为事实,虞洽卿此后主要的任务之一便是依政府命令安顿上海罢工工人。[21] 
  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更与“军阀袖手旁观”有莫大关系。[22]5月10日,段祺瑞曾为北京学生因集会受阻而冲击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一
事,下令斥责学生,并责成教育部告诫学生嗣后“务应专心向学,勿得旁涉他务”。[23]沪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出现抗议及援助浪潮,其声势尤以北
京为烈,执政府对其持默许乃至支持态度,事实上已经放松了对学生运动的管制。6月1日,北京各校学生即开始筹备各校沪案后援会,政府并未表示
取缔。相反,为表示对民众爱国热情的支持,北京政府一些要员参加群众游行,祭吊五卅牺牲者。[24] 
  6月3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国民会议促进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在北京召开国民大会。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先后至执政府与外
交部请愿。段祺瑞派人接收呈文。外交总长沈瑞麟则亲自接见请愿代表,表示对学生所提要求“将尽量做去”,沈甚至派部员同学生代表谒见公使
团领袖公使,以协商学生整队通过东交民巷使馆区之事宜。[25] 
  4日起,北京各校学生均罢课讲演,据称有八九千人在各处讲演。军警方面未加干涉,甚至“亦加入听众”。京师警察总监朱深还特邀各校校长
到警厅谈话,其要旨亦仅告诫校长们“切不要由对外一转而对内,反对政府”。朱并向学生表示“在范围内作爱国运动,警厅方面,不但不加干涉,
抑且愿尽力保护”。[26]10日,20万人参加之雪耻大会在天安门召开,军警方面协同维持秩序,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派邓萃英为代表担任大会主
席之一。[27]段祺瑞对来府请愿代表表示“容纳全部要求,对英力争”。[28]此后北京不断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抗议集会。[29]京师宪兵司令部对
北京的事态发展曾有报告给执政府,但并无压制措施。此种气氛中,雪耻大会的举办者甚至想到请求执政府航空署派飞机在京城上空散发传单。[3
0]对其他各地由学生主导的五卅宣传行动,政府亦基本采取放任态度,国内似已形成官方与学界合作一致对外的态势。[31]群众运动借政府放任之
机蓬勃发展的同时,执政府无疑正在利用此股民气达到其政治目的。 
  沪案发生后,执政府也前所未有地向外界表示对民众舆论的重视。6月6日,国务会议有“根据民意负责办理此案”决议通过。8日,段祺瑞在府
邸接见北大学界代表蒋梦麟、王世杰、周鲠生等,代表们对谈话结果甚表满意。[32]16日,段在与英国公使白慕德(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ｉｃｈａｅ



ｌ Ｐａｌａｉｒｅｔ)会晤时表示,列强在同中国政府谈判时,以前多没有将中国全体民众考虑在内,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民众舆论是中国任何一
个政府都不能忽略的。[33]尽管这种姿态或为“民意汹汹”之情势所逼迫,其中不乏故意“作秀”的成分,却也反映了执政府有意的政治运用策
略。 
  执政府的态度似与冯玉祥、张作霖等人有关系。沪案发生后,冯玉祥的表现最为激烈,不仅在其部队中发表反帝演讲,还派人携款两万元到沪
支援罢工工人。[34]6月8日,冯致电张作霖,请其一起致电政府,对沪案表示决心。9日,冯又致电段祺瑞,表示愿意“枕戈待命,剑及履及,为政府作
后盾,为国民平积愤”。[35]其激进态度不但为国人瞩目,亦使英人高度紧张。当时执政府既然“在冯势力范围下”,[36]支持群众运动便也有拉
近与冯关系、加强自身地位的意味。 
  沪案发生之际,奉张正抵达天津,其势汹汹,改造内阁之说喧嚣尘上。执政府对此甚为恐慌,段祺瑞连续派阁员到津探问张氏真意。然沪案发生
后,全国民意沸腾,要求政府对外严正交涉。张作霖在此形势下,对内亦只有表示缓和,以免成为舆论靶的,对外则更多的是保持表面的沉默。[37]
张为表示在“爱国”上不落后于他人,6月4日曾发电抗议上海英人枪杀行为,要求政府“据理交涉”。9日又响应冯玉祥,率奉军将领通电执政府及
各界,谓“悍卫国防,义无旁贷,请一致对待”。传说张亦有一万元捐给上海罢工工人。对执政府之处境,张则表示“非常体谅”,改造内阁一说亦
暂告和缓。此举当然是张“藉以顾全自己立场”的表现。在执政府正“注力于外交问题”之际,奉张无疑意识到如有过高之要求,其效果可能适得
其反。[38] 
  冯玉祥与张作霖既然相继表示“爱国”之意,段祺瑞乃一面向外界宣布冯、张等要求对交涉采坚定立场的来电,一面派员赴天津邀张“共担国
事”,声言“政府应付丛脞,希望疆吏原谅,则勉维暂局,若督责太严,惟有遂初”,内含威胁之意。12日又覆电冯、张,表示“决坚持到底,望内外合
作”。对执政府而言,趁外交紧急时挟民意以对抗强势军人是暂保地位的一剂良方,亦是均势政治的一种运用手段。[39]在此情势之下,五卅运动
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三 初期交涉与五卅运动的展开  

  中外关系危机存在之际,执政府的地位无形中得到巩固。外交谈判进行时,政府的威望可能会随着民族主义情绪滋长扩散而上升。段祺瑞政府
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恰当因应此一事件而增强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在1925年开始的几个月内,执政府一直在与公使团代表讨论条约义务的
法理承认及废除治外法权等问题,敦促有关国家考虑条约修改问题,但并未得到列强的实质性答复。[40]关税会议的召开也迟迟未有进展。南京路
枪杀事件爆发后,政府似乎有望在外交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  30日,南京路枪杀案发生后不久,特派交涉员陈世光即应学生要求到领袖领事馆
表示口头抗议。次日,陈复奉令向领袖领事递交第一次抗议书。6月1日,因枪击案仍在继续,再次递交抗议信。2日,外交部在北京向公使团送出第
一次抗议照会,认为“该学生等均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
劝阻,遽用最激烈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41]其支持学生之态度异常鲜明,以致使团认为该照会“似出愤激学
生之手”。6月4日,外交部不及外国公使团之答复,又因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发生枪杀案,遂提出第二次照会,谴责租界当局“蔑视人道”,应对其开
枪行为及其后果完全负责。[42]5日,段祺瑞接见领袖公使意使翟禄弟时,表示自己“至深痛苦”,“上海巡捕如此对待学生,使中国对于国际地位
攸关体面。”[43]8日,外交部长沈瑞麟会晤英国代理公使,亦谓:“此次各地市民激以爱国热诚,毫无排外性质,执政日前所颁昭令,劝慰国民已有
率循正轨之语,余看沪事现时最紧要者,莫过于恢复市面平时原状,即如取消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巡捕之武装,释放一切被拘人等,
发还被封或占据之各学校房屋,只要租界当局有所觉悟,措置公道,公愤自易平息。”[44] 
  沈瑞麟所提取消戒严令等四项要求,实际上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十七条”之先决条件,[45]10日,沈在会见法使时又重提此四点,认为如
能做到,上海秩序或可恢复。使团方面则要求执政府命令学生返校,静候政府解决。沈对此屡次表示拒绝,称“政府断不能以压力禁阻学生”。11
日,中方再发出第三次照会,声明对于五卅惨案及六一惨案,上海租界官吏应负责任,同时再次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四项先决条件全部提出。[46]
然而,6月4日,公使团在对第一次中方照会的答复中,否认上海租界捕房当局应负沪案责任,并认为中方所述并不完整。[47]6日,第二次覆牒仍认为
中国所得报告不甚完全,同时又通知中方,公使团已组织调查委员团,并决定即派赴上海调查。[48]10日,各国委员团抵达上海,开始调查工作。中
国外交部亦即令曾宗鉴对沪案中伤毙华人情形做“精确详尽”之调查,以备提出要求之依据。经政府同意,上海总商会托律师谢永森修订“十七
条”,政府方面亦同意在仔细斟酌的基础上照此提出。[49]当时执政府尤其是外交部方面似有意使“上海事件地方化”,故在各方协调下,决定将
“十七条”修改成“十三条”,以“完全涉及上海地方”。14日,许沅正式将“十三条”提交给领袖领事。[50]15日,北京公使团电令在上海之六
国委员团,组织沪案委员会,与中国委员迅速开议。执政府也特派郑谦、蔡廷 、曾宗鉴、虞洽卿四人为谈判代表,与六国委员接洽开议。[51] 
  为使对外交涉有所依靠,此时政府对上海罢工给予支持。6月11日执政府国务会议上,应10日天安门国民大会之所请,决先由财政部拨上海10万
元,以维持罢工工人生活。[52]13日,在京政界及学界名流成立沪案救济会,以筹划沪案交涉与援助沪案失业工人为宗旨。从其组成即可以看出政
府支持的色彩甚浓。[53]在政府的授意下,上海总商会开始办理罢工工人经费之维持管理,并与中共领导下的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工会等团体
合作。[54]后者的地位此时无疑得到政府默认。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亦在努力进行之中。6月14日,因镇江、汉口、九江等地发生民众排外事件,使
团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55]执政府当即在15日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保护外侨案”,决定由陆军部与内务部通电全国军警,一律严密保护外
侨生命财产。对于学生爱国运动,“随时派军警严防匪徒从中鼓煽,危及外侨”。在北京,由执政府侍卫武官处会同警卫总司令部、警察厅等合组
联合办事处,以维持京中治安秩序。[56]政府此种举动既是为了敷衍使团之抗议,亦是因此时上海交涉正在进行之中,执政府方面恐外人因华人排
外举动而退出交涉。 
  16日,沪案交涉会议在江苏交涉公署举行,列席使团参赞六人。中方特派员为蔡廷 、郑谦、曾宗鉴、许沅等四人。17日,中外委员开第一次
谈判,中方即以“十三条”为交涉根据,但祁毕业(Ｔｒｉｐｉｅｒ)表示:“中国政府向使团抗议,仅提出四项问题为本团所知,其余均未知悉,无从
商量。”六国委员似乎设想在赔偿牺牲者、同时将华界中国负责警长与租界捕头爱活生(ＥｄｗａｒｄＷ.Ｅｖｅｒｓｏｎ)撤职、终止罢工与撤
去外国军队几项条件基础上与中方达成初步的解决方案。[57]但此方案显然与中方要求相距甚远。 
  18日,六国委员因奉使团训令,限三日内讨论完毕,故将其所拟往来函稿交中方代表,作为解决方案讨论之基础,其中尤其强调五卅事件由于华
界警察怠于职务之故。中国委员表示不能接受,认为“十三条”中许多项均为事件之肇因。六国委员遂发表宣言,声明中国要求条件在该委员团之
职权范围之外,随即返京。上海交涉遂告破裂。[58] 
  执政府之所以坚持“十三条”不让步,是欲藉此次交涉来增强政府威望。交涉成功,政府无疑取得重大外交胜利;失败,则更促使民气沸腾,而
要求政府办理交涉的要求愈甚。政府亦能以此给外人压迫,迫使其在其他问题上让步。6月20日,外交总长沈瑞麟在回答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代表
时称:“十三条件,为上海工商联合会所提,换言之,即上海各界之全体意思,亦即与我国有重大关系之条项,政府当然据理力争,无论如何,非与国民
一致坚持到底,非达到目的不止”。[59]对十三条件,民间倒有一些舆论表示不满,认为十三条件“毫无价值杂乱无章”、“反使各国疑虑”或者
仅反映了上海租界内“少数资本者之利益”。[60]汤尔和也称“头脑最不冷静的,就是政府。自从沪案发生到现在,没有看见他们有一定的步伐,
只看见他们顺着群众‘打民话’(不是打官话)。很好的机会,睁眼错过,跟着潮流,漂到那里是那里”。[61]但这种“无步伐”、“打民话”,虽有
慑于强大民意的无奈,同时背后却也隐藏着策略性运用群众运动的一面。 
  上海交涉失败后,执政府方面开始采取长期交涉计划,将重点转向修改中外条约及催促列强同意迅速召开关税会议上。6月24日,外交部同时递
送两个照会给公使团:1 沪案移京交涉,正式提出十三条为交涉根据。2 提议依公平主义修正中外条约。26日,政府复成立外交委员会,决定对五卅
一案分阶段办理。[62] 
  不过,上海交涉失败后,当地的群众运动实际便开始收缩。对上海总商会而言,罢市之举既是出于被迫,而事后之维持亦有做交涉后盾之考虑。
但罢市给上海商界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故上海谈判失败后,商界随即决议开市。6月19日,即上海中外委员谈判破裂的次日,上海总商会即召集76
团体决议自当月21日起开市。同一天,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也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要求与英国的谈判须于24日前结束。23日,总商会与工商学联合会
举行联席会议,定26日开市。[63]罢市虽然结束,但是抵货运动却更为热烈地在各地被发动起来,其目标则主要转向英国,这与执政府的单独对英策
略密不可分。 

四 单独对英策略的提出与反英运动的急进  



  沪案发生后,各国反应并不一致。在具体交涉过程中,各国分歧更趋明显,这一方面使中国的外交策略能获一定成功,另一方面亦迫使英国方面
的对华政策发生改变。 
  英国在五卅事发后力图拉近与各国的关系,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但其他列强并不配合。先是法国与美国的法官在工部局会审公廨上宣判被拘
学生无罪,接着北京公使团又因发现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秘密动员令”而排斥上海领事团参与交涉。中国方面则利用“英捕射杀无辜学生”的宣
传,采取有效的分离策略,使英国孤立化。[64] 
  到6月19日,北京使团表示愿意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但将英国代表排斥在谈判委员会主要负责者之外,在华英人为此深表不满。23日,六国委
员将调查结果撰成报告书准备发表,但英国恐其责任将被证实,乃极力阻止。然法国公使玛太尔(ＤａｍｉｅｎＣｏｍｔｅｄｅＭａｒｔｅｌ)仍将
报告原文寄往巴黎公布。[65]7月6日,使团会议上意、日、美等国公使均同意对中国稍作让步,训令上海领事团饬公共租界工部局即日实行以下三
条:工部局总巡麦高云(ＫｅｎｉｔｈＪｏｈｎＭｃｅｕｅｎ)应立即免职;工部局董事会应严加谴责;开枪之捕头爱活生应依法严办。但英公使表
示强烈反对,力阻其实行。9日的使团会议上,英公使为工部局尽力开脱,并指责法使公布报告。法使玛太尔遂辞去交涉代表一职,使团分裂公开
化。 
  对英国的强硬态度,执政府从一开始便有所注意,并有集中目标于英国之应付策略。6月10日,英方便发现“排外运动变为专门排英运动,日渐
蔓延”。13日,外交部致英国代理公使照会亦暗含单独对英交涉的意味。[66]汉口事件与沙基事件发生后,单独对英的呼声更高。正如外交部调查
汉案专员邓汉祥所称,单独对英,一可使范围缩小,易于持久;二可使英人直接感受痛苦,不难就范;三可使政府与人民亦能趋于一致,政府对外既坚
持到底,不稍退让,则人民自然谅解,乐为后盾。四可利用外交生政治作用者。政府人民能沟通一气,亦无间隙之可乘。[67] 
  上海交涉中,中国政府又发现英政府态度强硬,并影响到六国委员团的意见。是故,有6月18日执政府及外交部给各地的训令,表示事件之责任
仅在英国,与其他各国无关,国民如为一般的排外,反失各国对我之同情。上海县知事曾据此训令在华界四处张贴相似内容的告示。英使白慕德为
此曾向中国政府递交照会抗议。[68] 
  使团分裂后,“单独对英”之主张遂由外界之呼吁正式成为执政府运用的策略。到7月中旬,形势似乎正如瞿秋白所说“完全陷于‘单独对
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69]为了单独对英,执政府在一开始便有意先将顾正红案及日纱厂问题设法解决。[70]上海谈判失败后,日纱厂
案单独解决加紧进行。为尽速解决此案,执政府后来甚至同意贴补工人所要求增加的3个月工资共15万元。8月12日,中日双方在解决条件上签字,
上海日本纱厂先后复工。[71]日本从五卅运动的谴责中得以脱身。 
  执政府“单独对英”策略获得国内舆论及实力派的支持。事发之初,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即提出缩小范围的主张,如江亢虎、邵飘萍、戴季
陶等人便先后提出此种意见。北京大学校方似乎也不赞成学生发起反日运动。[72]五卅以后,冯玉祥虽然表达了对外国人强烈的敌意,但是正如谢
里登(ＪａｍｅｓＥ.Ｓｈｅｒｉｄａｎ)指出的,冯的这种敌意是有选择性的。面临奉张的威胁,为巩固势力,他正在一面争取苏俄的援助,一面向
日本示好。所以冯玉祥亦是“单独对英”提倡有力者,其代表在6月28日上海总商会会议上要求与会者把仇恨集中于英国人身上。7月8日,冯玉祥
复通电全世界基督教徒,抨击英国对“五卅惨案”之态度。[73] 
  为了使“单独对英”策略运用成功,执政府对群众运动给予实质性的援助。6月26日交通部电政司通令要求“交通界同人,各捐本月份薪水之
三十分之一”。英使为此特照会外交部表示抗议。同日,交通部又准教育部转来之北京学生联合会呈请,发给准备赴四处串联进行“长途演讲”之
学生免票,并电各地军政长官请其查照办理。[74]7月23日,段祺瑞、吴光新、沈瑞麟等人在北京接见来京游说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俞国珍、
吴芳、郭寿华、邵华等人,对代表所提要求“极表同情”。段并称已电上海总商会,先行维持罢工工人,政府即筹款汇沪,以保安宁。[75]执政府对
群众运动的支持立场为外界所洞悉。英国方面在获悉中国政府让学生免票四处串联演讲的情报后,坚信执政府与排英运动的煽动有密切关系。7月
14日,日本公使在谒见段祺瑞时,也认为“中国官宪于禁阻暴行中,对于民众运动有加以保护及经费援助之情形”。而英国《泰晤士报》更坚定声
称“罢工能持久,由于中国政府拨款资助”。[76] 
  不过,在反英这一点上,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态度无疑有巨大区别。冯在苏俄支持下竭力反英,[77]张则对反英运动不太赞成,倾向于压抑群众运
动。张到天津后,训令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于沪案无论发生如何暴动行为,即请采取适当方法,预为禁止”,如有意外,均由其本人担负责任;并
表示自己“现驻津埠,万不能使地方治安有所动摇”。是故,当地军警严禁学生与市民到租界演讲游行,并派兵在英租界工部局门前守卫。6月18
日,张学良也在上海发布通告称:“公众所提各项要求已提交谈判会议,务望各位静候和平解决。凡假借某工会或联合会所赋予权力,扰乱治安或危
害外侨生命财产者,均将依法惩办。”该布告似乎是应上海外人的要求所发,目标直指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张学良离开上海前,调徐
州奉军第一旅邢士廉部来沪驻扎也与上海领事团要求有关。[78] 
  上海交涉失败后,奉张与执政府间在沪案交涉及群众运动的态度上分歧加大。张作霖反对向列强提出修改条约一事,对交通部、教育部给学生
免票待遇和鼓励其到各省演讲更不表赞成。张作霖还电令奉天省长王永江“饬就地军警一体注意监视”。王随即电奉省各县知事,表示“此种行
动是使国内无一片安净土也”,下令“无论何方、何机关护照信件,由外处学生带来奉省煽惑者,一律禁止;如不服,即押送山海关内,不准境内容留
一人。”王并将此意电告执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表示“沪案发生,奉省自有特见之主张,未便任外来人到此讲演。”[79]同时,天津警察厅亦严防
各界联合会之大游行及运动罢工、罢市。直隶省长李景林下令严查“多方煽惑”之“乱党”,并取缔“共产主义者”。[80] 
  7月23日,就在段祺瑞于北京会见上海学生代表并鼓励有加的同时,驻沪奉军却突然封闭工商学界联合会与中华海员公会俱乐部、洋务工会等
团体。淞沪戒严司令邢士廉布告宣称:“正义理应维护,姑息足以养奸”,“嗣后无论何种团体,务须认清题目,沪案交涉为一事,而利用机会自便私
图者,又为一事。总之题目以内之事,行动不加干涉,题目以外之行动,即属越轨。”其原因似为工商学联合会有传单散发,直指“奉系军阀”与
“英日帝国主义”勾结压迫爱国运动,同时也与英国驻沪领事之再三要求有关。[81]李景林亦于7月27日在天津以各界联合会“有逾越范围之事
实”为由将其查封。[82] 
  执政府对邢氏此举,显然没有准备,上海三团体被查封后亦未接邢氏报告,惟有请江苏省长郑谦迅速查复。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邵华等人即
到执政府请见段,要求惩办邢士廉,并将被封团体一律启封。邢后来因海员态度强硬,可能引起严重反弹,故将海员公会启封,对工商学界联合会,认
为其并未立案,“应查明所发不稳传单,并须奉张电复核办”。[83]同时,奉系并且有将沪案交涉之主动权转移其手之迹象。[84]这自然不为执政
府当局所乐见。 

五 关税会议的召开与五卅运动的压抑  

  执政府对五卅事件之运用主要是想借外交来增强其自身凝聚力,此种政治性运用的主要落脚点则是关税会议的召开。关税会议不但能直接加
强执政府,而且会议如果成功,必会因新税则或公认的附加税所造成的收入增加而延长其政治生命。[85] 
  按照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所签订《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第2条,关税特别会议应于该条约实行后三个月内,由中国政府指定日
期、地点,在中国开会。第10条又规定,该约将于1925年8月5日即该约批准文件全部交到华盛顿之日发生效力。然由于法国政府藉金法郎案而迟迟
不通过华会条约。直到1925年4月执政府与法国换约承认金法郎案后,此事方提上日程。但对于关会的召开,各相关国在五卅前态度均不明朗,舆论
不断有以“外债与悬案”之解决为前提的说法。[86] 
  沪案发生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使列强深感不安。中国政府单独对英的策略更引起英国的紧张。当时有舆论认为关税会议久延不开,是
中国排英风潮兴起的重要因素。故英政府似有意以关会为条件促使执政府压抑反英群众运动,并“力催”法国政府批准华会条约。[87]美国政府
因五卅一案的冲击亦在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对于关会态度趋于积极。[88]7月7日,法国上下两院将条约完全通过,关税会议的举行从程序上来看已
无问题。 
  执政府催开关税会议固然是因为财政久陷困窘之境,借关会的召开达到增收“二五”附税之款项。不过其目的其实并不仅仅在此。在沪案交
涉与五卅运动发生后,政府便想利用此机会扩大关税会议之讨论范围,提出关税自主案,并增加华盛顿会议所定附加税额。[89]是故,如果说关税会
议之召开是五卅案前即已预定者,那么会议之内容及中方之条件则与五卅案有密切关系。执政府实际上藉五卅交涉之机力图改变关税会议的内
容。[90] 
  为了对列强施加压力,6月24日,北京政府在发出关税会议请柬的同日,即照会各相关国提出修改条约之要求,并动员驻外公使游说各国认可修
订条约。[91]30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Ｆ.Ｋｅｌｌｏｇｇ)在会见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时表示支持中国的修约要求,并敦促其他列强。[92]然英



政府对谈判条约一事开始并不发表态度,尽管其民间有同情中国之“十三条”要求及修改条约的呼声存在。7月中旬,英政府对中方提出扩充关税
会议范围的要求似有接受之意,惟表示须以“中国排英风潮终了为条件”。[93]为应付此种要求,执政府通电各省,表示“沪案骤起,各省人民奔走
呼号为政府之后援,期外交之胜利,良以爱国、爱群具有同情,举动不越范围,自不得加以抑制。”但是如有“假托名义,阴险煽惑,实行其破坏主
义”,则“务应妥筹防范”。司法部亦有“严防过激办法”四条拟定,并通令各省遵行。7月24日,内务部又有“严防共产运动”的密令。[94]这些
命令的发布虽然有警惕苏俄势力的用意,但也未尝不是在敷衍各国,与执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支持并不矛盾。8月5日,九国代表在华盛顿就九国公约
及关于中国关税之九国公约交换文件,条约始发生效力。18日,北京政府照会各国派员参加定于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95]26
日,英国公使照会中方,奉其政府令赞同中国政府邀请参加关税会议,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日本等各国亦先后表示赞成。28日,国务会议通过并
公布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所拟章程。9月8日,沈瑞麟、梁士诒、颜惠庆、李思浩、王正廷、叶恭绰、黄郛、莫德惠、蔡廷 、姚国珍等人就任关
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96] 
  当关税会议的召开即将成为事实时,执政府对群众运动便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压抑,与奉张之态度趋于一致。8月6日,驻京英使馆工人罢工。虽
然沈瑞麟在答复英方质问照会时曾表示“工人与使馆系雇佣关系,进退为私人之自由,政府未便制止”,但英使馆华员公会准备组织游行却被警方
禁止。同时,警厅发布告示,严禁工人同盟罢工及“煽惑者”,以“维持首都秩序”。[97]8月11日,李景林在天津以强力镇压裕大纱厂工潮,12日,
驻津奉军更调兵包围该厂工会,据称工人被杀者二十余人。各界联合会、天津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均被查封,工会、学生领袖受到通缉。李景林
还呈请执政府下令取缔工潮。[98]20日,段祺瑞批复李景林呈报镇压天津工潮电,通令保护工业,取缔煽惑罢工,“嗣后各省区遇有假借号召罢工情
事,应责成各该地方长官严切制止,其行凶抗拒者即当场捕拿,尽法惩治。”[99]执政府秘书厅亦饬令江苏省长郑谦,认为上海总工会为非法团体,
应予立即解散,通缉李立三等人。邢士廉即以此命令,迅速查封总工会。[100]到8月底,强硬派在执政府国务会议上无疑已占据上风,[101]26日,执
政府发布“整饬学风令”,表示“自后无论何校,不得再行借故滋事……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俱存,所宜
取则。”[102]与此前对学生运动之支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执政府对“民气”的战略运用至此实际因目的基本达到而告一段落。 
  9月19日,各校沪案后援会正在筹备次日召开天安门国民大会,段祺瑞饬令严厉制止,并对负责北京治安之朱深与鹿钟麟两人表示:“今后对于
无论学生市民集会,一律禁止……如有反抗,依法取缔。”鹿钟麟对此表示“惟执政之命是从”。20日,北京各校及各团体门前均有军警严密防守,
保安队则驻扎于中央公园等处,禁止行人通行,没收种种旗帜,在军警的全力弹压下,“震动京国之国民大会,竟同雪化矣”。[103]对“段政府的机
智巧妙,置全国人民于掌握之上,任意玩弄”,中共方面无疑非常愤懑,表示“五卅惨杀唤起了中国民众向帝国主义猛攻的势力,因此政府藉此得著
了开关税会议的好处……民众反倒是在此时是他们的眼中钉”,又称“这是段祺瑞希望在将要开的关税会议席上,多得到帝国主义的宠爱之必有的
前提”。[104] 
  随着执政府的态度发生变化,上海罢工运动也正渐渐进入低潮,罢工经费无以为继。7月底,上海总工会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已有“适时停止罢
工”的倡议。俄共中央政治局乃决定“有组织地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并向指导中共工作的维经斯基(Ｖｏｉｔｉｎ
ｓｋｙ,Ｇｒｉｇｏｒｉ)等人发出指令,上海罢工运动开始紧急“刹车”。[105]8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告全国工人兵士、学生》
书,正式提出改变罢工策略,以工人的经济要求和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复工条件。[106]从8月25日到9月30日,上海各业罢工工人陆续实现复工,
五卅运动至此基本结束。沪案交涉也因关会的即将召开而陷于冷却状态。9月15日,领袖公使荷使欧登科(Ｗ.Ｒ.Ｏｕｄｅｎｄｉｊｋ)照会中国政
府,正式提出重行司法调查,希望中国亦能予以赞同,中方即复照表示坚不承认,但使团决定司法重查仍然进行,尽管后来它几乎成为一个单方面的
行动。政府既不愿意在此问题上再激动民气,而又不愿意对重查表示配合,惹起民众之反弹,所以基本上是默不作声了。 
  12月23日,重查报告发表,工部局致函中方,表示已核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活生之辞职,并以75000元作为抚恤被难者家属之费。[107]从其立
场来看,似乎意味着沪案交涉到此结束。但正在关税会议上与各国讨价还价的执政府对此结果则不予承认,外交部还训令许沅将工部局之抚恤“五
卅”难属的支票退回。[108]此后,沪案交涉便成为悬案,虽然在1926年4月执政府结束之前,还有几次催促开议的照会给使团,但最终除了会审公廨
的谈判与工部局华董问题有所进展外,其余条件便多湮没于累累的外交公文之中。 
  五卅事件后所爆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实际上是受到内外两股力量的牵引作用。苏俄对运动的扩散及收束有着重大的影响力,[109]而执政府
的力量也隐于群众运动的发起及展开之中。 
  五四前后中国外交似有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摆脱了“软弱外交”的窠臼;另一方面便是政府在对外交涉中更多地有意识地
利用“民气”,即所谓“国民外交”勃然兴起。五卅运动中,这种趋向似乎达到一个高峰。沪案发生后,如果没有执政府的宽容与支持,不可想象,
五卅事件如何能被激荡成如此规模庞大的一次群众运动。 
  执政府在初期交涉中对民众运动的利用,表现极为明显。一方面在上海支持工人罢工,一方面在全国造成民众抗议运动。民众运动紧松之调节
与执政府之态度有密切关系。外交上,执政府则做出强硬的姿态,显示出对外不妥协的形象,并迫使强势军人在政治问题上暂作让步,政府亦得以在
派系均势上保持其地位。沪案交涉移京后,执政府将重点转在单独对英策略的执行上。政府以实力支持反英运动的展开,将民众运动的压力释放出
来,并与南方国民政府的反英运动相互呼应,最终亦影响了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改变。 
  然而,在列强答应关税会议的召开时间以及对其范围改变的认可后,执政府随即采取了与前面不同的态度,对民众运动进行严格的抑止。9月以
后,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其他地方民众运动便在强力的压制下趋于萧条。五卅运动期间,国闻周报社社长胡政之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凡新政
治家不贵能散动群众,而贵能节制群众。盖能发能收,乃可得群众运动之实效。否则五分钟热心本为任何群众运动普通之现象,非事过境迁,毫无效
果,即意气所激,反生枝节,二者均有规律有计划之群众运动所宜有。[110]在这一点上,执政府似乎是深谙其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执政府政治
策略运用为一面,其成效则为另一面,后人在评价时,不能因为其最后仍倒台而忽略其政治表现。至少从延缓其政府的死亡时间上来看,便是其政治
运用的成功。如何在各种军事势力间踩平衡木,是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的,这方面,执政府的表现并不算差。 
  以往讨论群众运动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党派运作与民意表达,而忽视政府运作的一面。实际上,从民初的历史来看,没有政府的容忍或者支
持,群众运动往往是难以得到大规模的发展的。以往学界多认为五卅运动的形成,是由于民众的热情推动与党派力量的操作,是因为其多关注“群
众运动”的表象、规模及群众自身力量的觉醒等等。除了站在前台的中共以外,对隐藏在群众背后的其他政治势力如何“运动群众”多较忽视。
实际上,笔者认为政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实际上更值得研究,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有党派运动和民众热情,罢市、罢工等能在上海发动成功,而
在许多地方则失败?五卅运动在地方层面具体模式的差异,应与政府及地方实力派的态度有较大关系。 
  以往研究五卅运动者之所以对执政府较为忽视,或者低估其在此事上的积极表现,可能与研究上的一些预设有关。如研究多从“革命史”的角
度出发,认定群众运动必然是有强大的真实民意基础,对“军阀”的负面评价亦成为一种定式。因此,研究者可能会对五卅运动中段祺瑞及执政府
支持运动的史料避而不用,以免与“军阀”惯有解释框架相悖。[111]但是这样一来,研究者描述出来的历史图景与实际的情形可能便有相当大的
落差了。 
  政府运用民气来打压外人,此例不鲜。较早的1905年抵美运动,从一开始即有清政府之暗许与支持在其中。[112]到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袁世
凯政府故意运用民意来为外交助力,手法已至为明显。[113]五卅运动中,执政府更是将此一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所以在近代中国,群众运动从来
就不是单纯的民意表达,它不仅是在野政治势力的工具,其实也经常是执政当局的工具。忽略“民众爱国运动”背后此一重大力量,就无法理解近
代中国群众运动的复杂内涵。正因为群众运动往往成为政府的工具,所以当政府的利用目的达到,群众利益的被抛弃便将成为可能。这种情形在中
国近代历史上似乎屡见不鲜,甚至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一种传统与特色。 

附识: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罗志田教授、汪朝光研究员的帮助,后复蒙匿名审稿人惠赐宝贵意见,谨此致谢。惟文中观点仍由作者负责。 

   〔作者冯筱才,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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